
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
 

 
关于对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结项成果 

进行重复率检测的通知 
 

市委党校、重庆社科院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各高等学校，市级社科

社团、民办社科研究机构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社科联： 

为加强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，在全市范围内培育

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营造诚实守信的

良好科研环境，根据重庆市科学技术局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、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印发《贯彻落实<

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>重点任

务分工方案》的通知精神（渝科局发【2020】65 号），经研究，

拟对提交结项的市级社科规划项目成果进行重复率检测（以下简

称查重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查重范围 

市社科规划办批准立项的市社科规划项目结项成果。 

二、查重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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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重复率统一由“中国知网”科研成果检测系统进行检测。 

三、重复率要求 

原则上，结项成果形式为论文类，重复率不得超过 15%；成

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类，重复率不超过 20%；成果形式为著作类，

重复率不超过 25%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成果查重由项目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组织、审核、把

关，查重报告需加公章。 

五、查重经费 

检测经费在项目经费中列支。 

 

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提交结项的所有符合查重范围的市社

科规划项目均须附成果查重报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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